
得以完全
（希伯來書九章1~14節）

證道：何玉峯 長老



前約的大祭司，一年一
次，獨自進入第二層帳
幕，按屬肉體的條例，在
贖罪日，獻上禮物和祭
物：



既為自己同時也為百姓的過犯獻上
(來9:7)

為叫不潔的人身體潔淨 (來9:13)

但就著良心說，不能叫禮拜(服事)
的人得以完全 (來9:9)

等到振興(前約更新)的時候來到，
這些事就歸於無有了(失效了) (來
9:10)



新約的大祭司，一次永
遠，獨自進入天上更大更
全備的帳幕，藉著永遠的
靈，將自己當作更美的祭
物獻上：



只一次進入聖所，成就了永遠贖罪的事
(來9:12)

受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 (來

9:15)

如今在這末世顯現一次，把自己獻為
祭，好除掉罪 (來9:26)

祂的血更能洗淨我們的良心，除去我們
的死行，使我們事奉(敬拜)那永生神
(來9:14)



「原來那為萬物所屬、為萬物
所本的，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
耀裡去，使救他們的元帥因受
苦難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
…他一次獻祭，便叫那得以成
聖的人永遠完全。」

(來2:10; 10:14)


